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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频发投保率却不高 骑车人易陷赔偿困境

电动自行车保险为何“遇冷”
“电动自行车还能买保险？”经常

骑电动自行车的市民高先生有些诧异，
“我就知道机动车要上交强险、商业险，
还真没想过给电动自行车上保险。”

如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数量
不断攀升。据统计，今年北京市西城
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以电动自行车为主
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比去年同期
上升超过60%。因电动自行车的保险
投保率偏低，事故责任方又是个人，容
易出现“因事故致贫”或受害人“求偿
无门”的局面。为何投保率不高？投
保又该注意什么？记者进行了采访。

前不久，小王被西城区人民法院判
决赔偿15万余元。对于外地来京打工
的他来说，要拿出这么多钱“压力山大”。

这一切源于去年8月的一次交通
事故。当时，小王骑电动自行车经过一
处路段时，与旁边的一辆电动自行车前
轮发生接触，致使骑车人宋先生当即
失去控制摔倒在地。事发后，宋先生被

医院诊断为肱骨远端骨折，第二天便接
受了手术治疗，但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
生活都不能自理，经鉴定为十级伤残。

今年2月，宋先生提起诉讼，索赔
伤残赔偿金、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各项损失近24万元。

由于交通队认定小王负事故主要
责任，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他承担70%

赔偿责任，共计15万余元，仅残疾赔
偿金一项就接近13万元。

“现在路上的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开
得越来越快，出现交通事故的概率大增，
而且电动自行车本身自重大，骑车人在事故
中受伤甚至造成伤残的风险也增大了。”西
城区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林涛告诉记者。

据统计，西城区人民法院今年1

至11月受理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纠
纷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60.98%，
绝大多数是电动自行车事故。由于事
故责任人多为个人，又普遍没有上保
险，偿付能力有限，特别是对他人造成
人身伤害时，高额的赔偿金往往远超
个人承受能力，导致出现“因事故致
贫”或受害人“求偿无门”的局面。

案例 致人伤残被判赔偿15万余元

市民对电动自行车保险了解多
少？又有多少人愿意花钱投保？

其实，电动自行车保险已经推出多
年，但与机动车必须投保交强险不同，
目前法律法规对电动自行车投保并无
强制性要求，很多人对此还不甚了解。

记者采访发现，“不知道、没必要、
赔不了”，是车主不愿投保的主要原因。

记者对比了市场上3款电动自行
车保险产品，发现产品保障范围和保
额存在较大差异，但都能通过电动自

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附加车上人员责
任保险或驾驶人的意外伤害保险，给
予骑车人及事故第三者最基础的保
障。最便宜的保险产品一年保费不足
百元，可以得到针对驾驶人和第三者
最高10万余元的保障。

不同的产品还会增加电动自行车
盗抢、火灾爆炸甚至骑行人猝死等险
种，通过不同保险的组合提供更全面
的保障。当然，保额和项目的提升，也
意味着保费的增加。3款产品中，保额

超百万元、保障项目最多的产品，一年
的保费需要380余元。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多数电动自
行车销售门店并不会主动向消费者介
绍电动自行车保险。“我们提供电动自
行车保险服务，但很少有消费者主动
询问。即使消费者得知店里可以上保
险，大部分人也表示不需要。”一家门
店的营业员说。

“电动自行车保险价格不算贵，但
我用不上。”市民张先生直言不讳地说，

“我骑车主要是接送孩子，上路格外小
心，撞别人的可能性不大，骑车5年来
从未出过事故。”张先生说：“如果我被
别人撞了，那也应该是别人赔偿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不知
道”“用不着”之外，担心“赔不了”也是
电动自行车车主不愿投保的一个原
因。保险条款中都要求投保电动自行
车须符合国标，如果经过违规改装，可
能失去保障。很多车主的车辆都解了
限速或进行过改装，也怕投保被拒赔。

车主 三大原因不愿花钱投保

记者在3款保险产品合同中都看
到了投保车辆须符合国家标准的条
款。有的笼统表明“设计最高时速、空
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
或“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规
定为准”，有的更具体地指出最高车速
应不大于25公里/小时，以及含电池在
内的整车质量上限等。

其中一款保险产品还将“因私自
改装、加装致使整车性能不符合国家

规定的标准”以黑色加粗字体明确写
在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中。

记者询问保险公司解除限速和改
装车辆能否理赔，公司客服人员明确
告诉记者，“解除限速不保”，并具体指
出只要车辆最高设计车速超过25公
里/小时就不保了。

北京市律师协会保险法专业委
员会委员高金鹏律师告诉记者，保
险合同中要求投保车辆是符合国

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如果车辆经
过调速、改装，使得最高设计时速
或全车质量超过了国标要求，就不
符 合 保 险 合 同 所 承 保 的 车 辆 性
质。如果保险公司发现投保车辆
经过改装或调速，可能依据保险条
款予以拒赔。

“另外，调速、改装车辆也可能会
增加出现交通事故的风险，保险公司
有可能以投保人改变车辆性质，使车

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导致发生事
故为由拒赔。”高金鹏说。

“保险确实能分担赔付风险，但投
保人一定要仔细阅读条款。”高金鹏提
示，消费者选择保险产品不能只看宣
称的保额有多少、保障项目有哪些，还
要特别关注免责条款、免赔额和免赔
率等直接关系到无法获得赔付和赔偿
标准、比例的条款，否则出了事故容易
发生理赔纠纷。

门槛 私自改装解限速都不赔

对于电动自行车这种面向普通大
众的保险产品，高金鹏认为，保险公司
应以更简洁清晰的方式进行解释说
明。如列出不同出险情况特别是高免
赔率情形下的理赔计算公式等，让公
众能理解理赔标准。

“由于电动自行车解除限速是常见
现象，有的保险合同中只写明投保车辆
需符合国家标准，还不够清楚明确。”高
金鹏说，如果不符合保障范围，保险公

司应该在保险广告和保险条款中，直接
使用“对解除限速、改装不承担保险责
任”这样明确的语言，进行醒目提示。

“如果保险条款的专业术语让投保
人产生误解，投保后发生事故又无法
获赔，难免让人产生‘投保容易理赔难
’的不良印象。”高金鹏表示。对于免
责、免赔率、赔付标准等与被保险人的
利益密切相关的格式条款，更应以加粗
加黑、弹窗等方式对投保人进行明确

提示，给出普通人易于理解的解释。
在林涛看来，目前部分电动自行车

保险产品的保额相对较低。比如保额
10万元的三者险产品，对一些没有造
成人员伤残的事故，可以分摊大部分就
医费用，以有限的保费支出分散风险，
但对于构成伤残的事故，就显得不足。

另外，像交通费、误工费、营养费、
护理费、残疾器具费等一些法律规定的
人身损害赔偿和残疾赔偿项目并未纳

入保险理赔范围中，而对于交通事故中
的伤者来讲，一旦伤筋动骨，交通费、护
理费、残疾器具费等都会大概率支出。

“保险公司可以开发更多适应不
同需求的保险产品，提供差异化强、费
用合理、保障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案。”
林涛说，对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来说，
应当自觉抵制调速、改装等行为，骑行
速度慢下来，遵守交通法规，从源头防
范事故的发生。 （北晚 孙莹）

建议 推出更多险种 进行醒目提示

私自改装
解限速
都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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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
还能买保险？


